
江西理工大学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推荐 2025 届

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方案

根据江西理工大学《关于做好推荐 2025届优秀本科毕业生免

试攻读研究生（含直博生）工作的通知》，为做好我院推荐免试攻

读研究生工作（简称：推免工作），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制定本工

作方案。

一、推免工作小组

职责：负责审定学院推免工作实施细则、推免名额分配方案、

拟推荐名单和拟录取名单，推免工作小组负责成立专家审核小组并

开展推免工作，确保公平有序。

二、专家审核小组

职责：负责对申请人的科研创新成果、专业学术论文、竞赛获

奖奖项等进行审核鉴定。排除抄袭、造假、冒名无实等情况，专家

审核小组对有疑义的业绩需组织学生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开答辩，

答辩后专家审核小组及每位成员都要给出明确审核鉴定意见并签

字存档。答辩全程要录音录像，答辩结果要公开公示。

三、推免名额分配

学校分配至学院的总名额 28名，学院根据各专业毕业生人数

将名额按比例分配至各个专业，小数部分适当参考我院硕士学位

点、重点学科、近三年国家级科研项目、各学科往年推免所做工作

的情况进行分配，其中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1名、自动化 7名、

电子科学与技术 5名、电子科学与技术（中外合作办学）2名、智

能科学与技术 3名，按照学生推免综合成绩分专业从高到低进行选

拔。



四、推免条件

1. 推免生基本申请条件参见《江西理工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

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管理办法（修订）》第三章。

2. 推免工作中凡有弄虚作假行为及违背承诺事项的，学院一经

查实，将立即取消相关学生推免资格，并按照学生手册中《江西理

工大学学生违纪处理规定》第三章第十六条予以处分。

五、其他事项

1. 加强对申请推免资格考生的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推

荐。

2．学生与直系亲属或学历职称职务明显高于本人者合作的科

研成果、竞赛奖项等仅作为参考，不纳入学生本人推免遴选综合评

价成绩体系，同等条件下可优先考虑。

3. 推免工作人员有直系亲属或利益相关人员申请推免资格的，

需主动回避并报备；推免工作人员有非直系亲属申请推免资格的，

应主动报备。

4. 被确定为具备推免资格的学生，原则上不得放弃。

5. 推免工作全过程严格遵守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具体的

推免总指标、推免综合成绩计算方法、日程安排等相关情况，将根

据学校出台的具体工作部署，另行制定实施细则并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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